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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6 证券简称：华电辽能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30 号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）

股票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、5 月 12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

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

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。公司已于 2026 年

5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股

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9）。2026 年 5 月

13 日，公司股票再次涨停。2026 年 4月 27 日至 5 月 13 日连续

10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 80%，严重偏离同期大盘和所属行业。

公司所属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

54.91 倍，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601.43 倍。公司所属行业最

新市净率为 3.04 倍，公司最新市净率为 15.89 倍。公司最新滚

动市盈率、最新市净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交易风险较大。

公司主营火力发电，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不涉

及算电协同项目。

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铁岭华电氢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25MW 风电离网制氢一体化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、该项目）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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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小，2026 年第一季度氢能营业收入为 126.48 万元，对公司财

务数据无重大影响。绿氢市场仍处于培育阶段，下游需求和产品

价格存在不确定性。

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

公司核实，不存在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、股份发行、

重大交易类事项、业务重组、股份回购、股权激励、破产重整、

重大业务合作、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，审慎决策，理性投

资。

一、二级市场交易风险

公司股票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、5 月 12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

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。公司已

于 2026 年 5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了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9）。2026

年 5 月 13 日，公司股票再次涨停。2026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3

日连续 10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到 80%，严重偏离同期大盘和所

属行业。

公司所属电力、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54.91

倍，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601.43 倍。公司所属行业最新市净

率为 3.04 倍，公司最新市净率为 15.89 倍。公司最新滚动市盈

率、最新市净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交易风险较大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，审慎决策，理性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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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。

二、生产经营风险

经公司核实，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，公司主营火

力发电，火电装机占比 81.81%，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，

不涉及算电协同项目。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，生

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，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。

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。

三、经营业绩情况

根据公司 2026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《2025 年年度报告》，

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完成 0.28 亿元，同比减少

0.56 亿元，降幅 66.43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的净利润完成 0.23 亿元，同比减少 0.20 亿元，降幅 47.40%。

公司于 2023 年 3月 15 日披露了《关于投资建设风电离网制

氢一体化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公司与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

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25MW风电离网制氢一体化项目，分别按70%

和 30%的比例组建辽宁铁岭华电氢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注册

资本 7950 万元，公司出资 5565 万元）。该项目规模较小，于

2025 年正式投产运营。2026 年第一季度氢能营业收入为 126.48

万元，对公司财务数据无重大影响。绿氢市场仍处于培育阶段，

下游需求和产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董事会声明

本公司董事会确认，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



4

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本

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；公司

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《证券时报》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。公司所有信息均

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做好信息披

露工作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四日


